
荃 灣 商 會 學 校 
                         通告 21-083/H04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學生接種疫苗意向調查事宜 

敬啟者： 
    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固然有助於降低市民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或將其傳播給他人的機

率，然而接種疫苗能提供更有效的保護。疫苗會與人類的免疫系統發揮協同作用，讓免疫系統準備

好在人類接觸病毒後對抗病毒。這是其中一種預防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藉以保護自己和家人朋友

的最佳方法。 

接種疫苗對保護兒童及青少年免受具徵狀的新冠病毒感染尤為重要，並有效降低重病和死亡

率。接種疫苗不但有效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亦有助兒童及青少年盡早回復正常的校園和日常生活。 

政府提供以下兩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分別為科興「克爾來福」疫苗(下稱「科興疫苗」) 和

復星/BioNTech「復必泰」疫苗(下稱「復必泰疫苗」)用於預防由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引起

的2019冠狀病毒。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中心）轄下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和新發現及動物

傳染病科學委員會（聯合科學委員會）於一月十七日聯同行政長官專家顧問團（專家顧問團），公

布更新的本港兒童接種新冠疫苗暫擬共識建議。聯合科學委員會聯同專家顧問團不反對為五至十一

歲兒童接種科興疫苗，以及以成人復必泰疫苗的部分劑量為該年齡組別兒童接種。 

a) 科興疫苗：採用滅活病毒（Vero細胞）為技術平台。科興疫苗需接種兩劑，應間隔28天。 

b) 復必泰疫苗：採用信使核糖核酸為技術平台。 

 十二至十七歲的青少年：接種一劑復必泰疫苗已滿12個星期，可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

  他們如有特別需要（例如離港升學）而選擇提前在第21日後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則必

  須在接種疫苗當日攜同已簽妥的家長/ 監護人同意書，並由家長/ 監護人親自陪同前往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 

 五至十一歲的兒童：聯合科學委員會聯同專家顧問團不反對為五至十一歲兒童接種以成人

  復必泰疫苗的部分劑量為這年齡組別兒童接種。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成人復必泰疫苗的部

  分劑量應為至少相距12星期。 

 此外，因應專家建議，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兒童及青少年建議安排於大腿前外側中段部位進

  行肌肉注射復必泰疫苗，兒童及青少年可穿著寬鬆、易於捲起或其他合適的衣物以便接種。 

就以上的建議，政府已在一月二十日宣布五至十一歲的兒童可以由一月二十一日起接種科興疫

苗。由於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需要特別的疫苗稀釋程序，與及第一劑與第二劑疫苗應相隔12個星

期，政府會設立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由二月十六日起為五至十一歲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 

學生可透過以下方式接種復必泰或科興疫苗。在預約接種新冠疫苗前，請特別留意接種新冠疫

苗和其他疫苗（包括季節性流感疫苗）之間須相隔最少14天。 

甲) 五至十七歲學生接種科興疫苗，或十二至十七歲學生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安排 

a) 透過學校安排 

學生和一同參與接種疫苗人士(例如家長和監護人)須帶同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接種疫苗。如果學

生的身份證明文件中沒有學生的任何照片，例如出生證明書，學生接種疫苗時須出示帶有學生照片

的學校證明文件(例如學校手冊)。 

(i) 疫苗資助學校外展(只限接種科興疫苗) 

小學及幼稚園(包括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方面，如接種人數達150人或以上，提供新冠疫苗學校

外展服務的醫生可安排到校接種科興疫苗。中學方面，學校可自行聯繫提供新冠疫苗外展服務的醫

生作安排。 

(ii) 以團體預約形式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以20至30人小組預約形式由兩名敎師陪同前往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復必泰疫苗或科興疫

苗，並會乘坐由政府安排的校巴往返學校及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家長和監護人可陪同其子女/受監

護者乘坐校巴前往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一起接種疫苗。他們亦可選擇於學生接種疫苗當日帶同學生在

接種中心外按指定時間等候，待老師陪同學生乘坐校巴到達時一同進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協助照顧

學生，並接種疫苗。 

 

 



(iii) 以團體預約形式到衞生署轄下指定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只提供科興疫苗接種) 

每次20至30人以小組預約形式由兩名敎師陪同於早上前往五個指定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包括

柴灣、藍田、沙田、屯門及西環學生健康服務中(中心地址可瀏覽網頁: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entre/centre.html)接種科興疫苗。接種服務只限於中小學生，但

歡迎家長和監護人陪同其子女/受監護者到場。 

(iv) 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到校外展 

以外展形式安排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到學校為學生、教職員、家長及監護人進行接種疫苗。每

次外展可提供其中一款疫苗(即復必泰疫苗或科興疫苗)，而接種疫苗人數至少為150人。學校必須在

提出要求時提供學生、家長/監護人和學校工作人員的名單。如果無法安排外展疫苗接種服務，當

局會安排以團體預約形式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 

b) 家長/監護人和學生自行安排 

(i) 前往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 

家 長 / 監 護 人 亦 可 直 接 經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苗 接 種 計 劃 網 站

(https://booking.covidvaccine.gov.hk/forms/index_tc.jsp)為同學自行預約接種疫苗。十八歲以下人士必須

帶同由家長/監護人填妥的「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同意書」到接種中心進行疫苗接種。此外，

除了同意書外， 五至十一歲的兒童必須由一位成年家庭成員陪同才能接種疫苗。如果你的子女並

非持有香港身份證或出生證明書，請透過網上預約系統以外的其他途徑預約及接種疫苗。你可參考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網站的相關資料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programme。 

如果學生屬於免疫力弱人士，他們須於接種當天帶同由家長/監護人簽妥的同意書及醫生證

明，並由家長/ 監護人親自陪同前往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才能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四星期後，接種第

三劑疫苗。 

(ii) 衞生署轄下指定的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只為中小學學生提供接種科興疫苗) 

衞生署轄下的5間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柴灣、藍田、沙田、屯門及西環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從

2021年12月2日起，於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9時至下午12時30分及下午2時至5時30分為

十二至十七歲的學生提供科興疫苗接種服務及向家長和學生提供有關新冠疫苗的資訊。這五間學生

健康服務中心於一月二十一日起提供的科興疫苗接種服務涵蓋五至十七歲的學生。家長可於星期一

至五（公眾假期除外）服務時間內（上午9時至下午1時及下午2時至6時）致電學生健康服務（2856 

9133）預約。中心地址可瀏覽網頁: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 tc_chi/centre/centre.html。 

(iii) 私家醫生診所接種科興疫苗  

請聯絡參加計劃的私家醫生(現時有約一千多位)(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VSS)預

約接種科興疫苗。 

(iv) 私營醫護機構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 - 先導計劃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亦可在先導計劃下於有關私營醫護機構免費接種復必泰疫苗（參與私營醫

護機構的聯絡資料可參閱https://www.chp.gov.hk/files/pdf/list_vssdr_covid_bnt_pilot_chi.pdf）。學生及家

長/監護人可直接聯絡有關私營醫護機構預約接種疫苗，無需透過官方網站作預約。 

 

乙) 五至十一歲學生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安排 

a) 學校以團體預約形式到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學校可以通過團體預約方式預留時段到指定的專供五至十一歲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兒童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服務只限於五至十一歲兒童，但歡迎一位家長/監護人陪同其子女/受監護者

到場。 

b) 家長╱監護人自行安排 

家長和監護人亦可由二月九日開始直接經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網頁

(https://booking.covidvaccine.gov.hk/forms/index_tc.jsp)自行為子女/受監護者預約到兒童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接種疫苗。五至十一歲的兒童除了須帶同由家長╱監護人填妥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同意

書前往接種中心外，他們必須由一位成年家庭成員陪同才能接種疫苗。這些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提供的接種服務只限於五至十一歲兒童。如果你的子女並非持有香港身份證或出生證明書，請透過

網上預約系統以外的其他途徑預約及接種疫苗。你可參考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網站的相關

資料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programme。 



為使疫苗接種的安排更為順暢，現徵詢各家長有關透過校方安排學生接種疫苗的意向，請家長

於2月6日或之前回覆，以便校方盡早安排。 

如家長如有疑問，可聯絡負責老師黃偉傑主任。 
 

 
此致 

全體家長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校長                   謹啟 
                                                                            周   劍   豪 
-------------------------------------------------------------------------------------------------------------------------------- 

荃灣商會學校通告 21-083/H04 回條＜請交班主任轉黃偉傑主任＞ 

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學生接種疫苗意向調查事宜 

敬覆者： 

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學生接種疫苗意向調查事宜，經已知悉。 

   

 本人* □  自行安排敝子弟接種疫苗。 

   □  有意 讓敝子弟透過校方安排接種疫苗， 

      並選擇接種 * □科興疫苗。(校方按總人數安排在校或外出集體接種) 

          □復必泰疫苗。(校方按總人數安排外出集體接種) 

 

   □  無意 讓敝子弟透過校方安排接種疫苗。 
 

此覆 

荃灣商會學校周劍豪校長 
 
二零二二年一月    日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號。 




